
本报讯（记者 肖蓉 通讯员 何云娜）昨日，醴陵
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醴陵男子汤某朋、汤某
构隐瞒武汉旅居史和密切接触史，致另63人（含20
名医护人员）隔离医学观察，造成严重后果。因涉
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月8日，这两
人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涉案嫌疑人汤某朋，男，66岁，现住醴陵市茶山
镇长沙岭居委会；汤某构，男，62岁，现住醴陵市来
龙门街道四塘社区。

经查，2020 年 1 月 18 日，汤某构驾车从北京返

醴，1月19日在武汉游玩留宿，1月20日到达醴陵，
并将武汉旅居史告知胞兄汤某朋。此后，两人未向
防疫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报告武汉旅居史、密切接
触史，未按防控要求进行居家隔离，多次未戴口罩
外出，多次组织参与家庭聚会。

2月4日，汤某朋因脚部受伤，先后到市兆和医
院、湘东医院就诊，并隐瞒与武汉旅居人员密切接
触史。2月5日，汤某朋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2月
7日，汤某构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当前，两人已被隔离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当前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请广

大市民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法律法规，如实报告个人
异常症状、往返疫区行程和密切接触史，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切实对自己、家人和
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隐瞒不报致63人隔离
醴陵2男子被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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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 朱卫健）昨日，市
卫健委发布通告称，2月8日0-24时，我市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10例，新增重症病例0
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1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荷塘区1例、攸县1例、醴陵市
1例、茶陵县2例、天元区2例、石峰区3例；新增出院
病例中，攸县1例。

从2月8日确诊病例在发病期间曾活动过的小
区（村）信息来看，有2起是家庭聚集性发病案例。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目前陆续曝出

的个案情况看，依然不排除还存在类似因聚餐、聚
会而感染的情况。疫情防控依然处于艰难攻坚期，
可能还需要每一个公民咬牙坚持，跨家庭间减少和
杜绝聚餐、聚会类的人群聚集。

截至 2 月 8 日 24 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58例，重症病例5例（其中危重症1
例），死亡病例0例，出院病例9例。

确诊病例中，荷塘区15例、天元区10例、醴陵市
8例、芦淞区7例、攸县7例、石峰区6例、云龙示范区
2例、茶陵县3例；重症病例中，荷塘区2例、醴陵市2
例、芦淞区1例；出院病例中，荷塘区3例、天元区2
例、攸县2例、芦淞区1例、石峰区1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278人，已解除医学观
察715人，尚有56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8日我市新增10例确诊病例
有两起是家庭聚集性感染

本报讯（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 朱卫健）昨日，市
卫健委同时公布了2月8日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在发病期间曾活动过的小区（村）。

患者49：蔡某，男，攸县人，2月8日确诊，患者发
病后到攸县渌田镇陂龙组逗留过。

患者50：唐某，男，石峰区人，2月8日确诊，患
者发病后到石峰区清水塘街道清石广场家豪商居
楼逗留过。

患者51：汤某，男，醴陵市人，2月8日确诊，患者
发病后到醴陵市来龙门街道烟花市场逗留过。

患者52：何某，男，茶陵人，2月8日确诊，患者发
病后到茶陵县腰潞镇东山村逗留过。

患者53：何某，女，茶陵人，2月8日确诊，患者发
病后到茶陵县腰潞镇东山村逗留过。

患者54：唐某，男，石峰区人，2月8日确诊，患者
发病后到石峰区龙头铺镇龙头村逗留过。

患者55：余某，女，石峰区人，2月8日确诊，患者
发病后到石峰区龙头铺镇龙头村逗留过。

患者56：郭某，女，天元区人，2月8日确诊，患
者发病后到天元区三门镇湖田村逗留过。

患者57：何某，女，天元区人，2月8日确诊，患者
在采取居家隔离观察期间出现症状。

患者58：唐某，女，荷塘区人，2月8日确诊，患者
发病后到荷塘区月塘街道宝健巷逗留过。

相关链接 他们去过这些地方

2月9日下午，许久不见的春日暖阳让人的心情
轻快许多。在渌口区人民医院，两名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也等来了好消息。经省市专家组会诊，两人达
到出院标准。截至记者发稿时，我市治愈出院人数
增至11人。

据悉，两名治愈出院的患者均为男性，一位来自
醴陵，一位来自攸县。

“多亏了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我们一定能战
胜疫情。”手捧着医护人员送上的鲜花，来自醴陵的
治愈患者张先生说。

张先生是醴陵市船湾镇人，长期在武汉工作。1

月 21 日，他和妻子回老家过年。1 月 29 日晚，出现
发热症状。当天，他被送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
医院接受治疗。2 月 2 日，他被转入渌口区人民医
院。

“这几天，我市已有数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说
明我们的治疗方法有效，这也极大地提振了医护人
员抗击疫情的信心。”渌口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些患者出院后仍需居家隔离20天，居家隔
离期间的医学观察将由属地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负责。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 周小琼）

昨日，市疾控中心再次发出提醒，出现
确诊病例的小区居民不用惊慌，但是没有
出现确诊病例的小区居民也不能大意。

①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全市的确诊
病例已全部在各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其密切接触者已转移至集中医学隔离点观
察。病例涉及的场所，社区/小区组织了清
洁消毒队伍，已在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指导下，开展了全面彻底的清洁消毒，同时
对各小区物业部门强化了日常清洁消毒培
训，因此大家不必惊慌。

②小区的其他居民一定要配合卫生部
门或者社区开展的疫情排查、流行病学调
查和环境消毒等疫情防控工作，这是对小
区全体居民的最有力保护。

③做好个人防护。居家要注意居室干
净整洁，尽可能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每日通
风 2-3 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冬天开窗
通风时要注意保暖。保持手卫生，勤洗
手。尽量避免密切接触家禽和野生动物。
但是不主张使用消毒剂进行日常居家消
毒。

④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减少与他人近距
离接触。如确需外出，特别是在小区搭乘
电梯或者到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时，
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并在洗手之前不要
用手触碰口鼻眼。

⑤关注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掌握体温
情况。若出现发热、干咳等可疑症状，应第
一时间正确佩戴口罩，并及时到定点医院
就诊、排查。

⑥保持良好心态，树立起战胜疫情的信
心。主动关注卫生部门、社区以及小区物
业发布的最新信息。不制造、不听信、不传
播不实言论，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①如果这次公布的确诊病例没有出现
在自己的小区中，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要
以最大的努力配合社区和物管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②规律作息，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必
要的恐慌与焦虑。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戒
烟限酒，合理膳食，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
力。

③做好个人防护，勤洗手、勤通风，尽量
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到人员密集或密闭
公共场所的活动。如确需外出，特别是在
小区搭乘电梯或者到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
场所时，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并在洗手
之前不要用手触碰口鼻眼。

④关注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掌握体温
情况。若出现发热、干咳等可疑症状，应第
一时间正确佩戴口罩，并及时到定点医院就
诊、排查。

（记者 杨凌凌）

●有确诊病例怎么办？

●没有发现确诊病例该怎么做？

小区发现确诊病例
该怎么办？
市疾控中心：不要慌，别大意

昨日，2名治愈患者出院
截至目前，我市治愈出院人数增至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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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近日，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干部下沉防疫一线，强化监督检
查，严肃执纪问责，查处了一批疫情防控不力
问题。日前，炎陵县、渌口区纪委监委对查处
的 4 起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责不力问题进行了
通报。

卫生院院长被免职、政法委员被问责……

疫情防控不力，5名党员干部被处理

本报讯（记者 姚时美 通讯员
王杏）为杜绝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扩
散，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日向全县
餐饮店发出通知，禁止聚集性用餐。
2 月 7 日晚，该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巡查时发现，城区1家夜宵店仍然
存在聚集性用餐现象，执法人员劝阻
无效，依法对其强制关停。

当晚 10 时左右，攸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攸县新城西路对
夜宵经营户逐户摸排核查，发现攸县
新城九号临街门面有一家夜宵店擅
自营业，有顾客在聚集用餐，存在极
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立即对店主
进行规劝，要求其停止经营活动。因
该店主拒不接受，攸县市场监管局立
即联合联星街道办事处和县公安局
依法对该店强制关停。

本报讯（记者 肖蓉 周蒿 通讯
员 李思远 严炜东 蒋雪芳）近日，云
龙示范区学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在一次社区安排的疫情工作检查时，
发现几大桶摆在角落里的 84 消毒
液，包装简陋、无任何标识、药味稀
薄。经过仔细甄别，初步怀疑，属于
由水勾兑制成的“三无”产品。

为了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随即
安排后勤采购人员，以假装再次要货
的方式联系商家，约其到办事处商谈

采购事宜。与此同时，协调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职教城派出所给予支持，
实施联合执法。

职教城派出所民警追踪调查，很
快就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峰，并将其控
制起来。经初步询问，李某峰承认这
批 84 消毒液存在质量问题。随后，
办案民警在其租处查获了 101 桶伪
劣84消毒液，加上已售出的，共计八
千余斤，累计金额达四万余元。

顶风作案，他们在口罩上做文章被严惩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第5期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姚时美 通讯
员 谭春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市市场监管系统以高压态势严
厉打击各类涉嫌违反价格法律法
规的行为，但仍有个别商家抱有侥
幸心理顶风作案，对此，市场监管
部门将严惩不贷。前期，市市场监
管局已对外发布 4 期共 12 起典型
案例信息，昨日发布第5期典型案
例，以下是其中两起案例。

1月28日，茶陵县市场监管局
接到群众投诉，称该县火田竹海堂
大药房销售的口罩价格有问题，执
法人员立即前往进行检查。经查，
该大药房涉嫌对销售的一次性医
用口罩未明码标价，该口罩产品无
中文标识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家、
厂址等标签信息，属无标识的“三
无”产品。同时，店内所销售的感
冒止咳颗粒、六味地黄胶囊等药品
在商品货架上和外包装盒上都未
明码标价。茶陵县市场监管局依
法没收“三无”口罩，并对当事人销

售“三无”口罩、未明码标价产品的
行为作出罚款处罚。

2 月 4 日，天元区市场监管局
栗雨市场监督管理所接到群众投
诉，称天元区珠江南路1号湘水湾
小区天禧会所内的晋湘超市存在
高价销售口罩的行为，执法人员立
即前往进行检查。经查，该超市将
25 元/个 购 进 的 3M9001KN90 口
罩，在店中以 35 元/个的价格对外
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第一十四条第三项和《价格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
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涉嫌构成哄抬
价格的违法行为。至调查时已销
售196个，非法获利1960元。天元
区市场监管局当即对当事人哄抬
物价行为立案调查，案件正在办理
中。

如果您发现相关情况，请及时
拨打热线电话 12315 进行举报，一
经查实，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
处理。

1月21日，渌口区龙潭镇新华
村原村支部书记向和平去世。1月
31 日晚上，其亲属在操办丧事时，
开设酒席 15 桌，就餐人员 112 人，
此举违反相关规定，加大了疫情传
播的风险和防控难度，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

龙潭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兼
副镇长谢志良和卫计办主任周锦
锋2人作为联村干部，负责新华村
疫情防控工作，虽设置了两处劝返
点对村民和客人进行劝返，但由于

工作方式简单，导致防控处置不
力，龙潭镇对此负有履责不力监管
不严之责。

经渌口区纪委监委研究决定，
对龙潭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兼副
镇长谢志良和卫计办主任周锦锋2
人予以批评教育；对新华村总支部
书记彭中波予以诫勉谈话；责成龙
潭镇党委、政府举一反三，切实担
负起属地管理责任，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到岗到人、不留死角。

开席15桌112人就餐，龙潭镇3人被问责

2月2日，炎陵县纪委监委、县
委组织部、县卫健局联合督查发
现，策源乡卫生院存在不少问题，
包括：工作纪律涣散，院长龚建辉
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下午3点仅有
一名工作人员带着一个小孩在药
房值守，其他工作区无人上班；当
班医务人员未穿工作服、未佩戴口
罩，对辖区内有湖北旅居史人员基
本情况掌握不清；该有的台账资料
不全，等等。

经县纪委监委研究并报县委
同意：决定对策源乡党委政府和县
卫健局予以通报批评；责成县卫健
局和策源乡党委督促策源乡卫生

院进行全面整改，并对策源乡卫生
院院长龚建辉予以免职处理和立
案审查调查。

同时，联合督查还发现炎陵县
邮政局存在落实住宅小区疫情防
控工作责任不力的问题、炎陵县水
口镇卫生院存在落实疫情防控责
任不力的问题，经县纪委监委研究
并报县委同意：决定对县邮政局予
以通报批评，责成县邮政局党组书
记、总经理杨建武向县委作出深刻
检讨。决定对水口镇卫生院予以
通报批评，责成县卫健局和水口镇
党委督促水口镇卫生院进行全面
整改。

卫生院院长擅自脱岗被免职

云龙查获8000余斤“三无”消毒液

▲经开公安查获伪劣消毒液 通讯员供图

攸县强制关停一聚集用餐夜宵店

“炎陵微医互联网医院”
正式上线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肖捷 通讯员 叶
弯）2月8日，记者从炎陵县有关部门
获悉，“炎陵微医互联网医院”正式
上线，该平台提供疫情实时播报、免
费在线咨询、心理健康咨询、药械物
资募捐、科普宣教等多功能服务群
众。

为了减轻医疗机构就诊负担，缓
解医生工作强度和压力，炎陵县委托

微医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搭建“炎
陵微医互联网医院”，上线后，平台
有 1.8 万名公立医院专家、150 位心
理咨询专家为居民免费提供在线义
诊和心理咨询服务，居民还可以在平
台内查阅新冠肺炎疫情新增病例和
防治进展情况，学习防疫科普知识和
健康宣传内容，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